光合书院·利废建材中废弃物掺量说明

第一章 编制依据
1.1 规范依据
本说明依据以下国家标准及绿色建筑评价要求编制：
	规范编号
	规范名称
	相关条款

	GB/T 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第7.2.7条（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比例）

	GB/T 50905-2013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第5.3条（废弃物利用）

	GB/T 51366-2019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第4.2条（材料碳排放）

	本项目设计图纸
	装修材料明细表
	—


1.2 评价要求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第7.2.7条，绿色建筑在利废建材应用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评价项
	得分要求

	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
	公共建筑达到15%以上

	利废建材选用
	选用两种及以上利废建材，且每一种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不低于30%


1.3 术语定义
	术语
	定义

	可再循环材料
	能够通过回收、加工处理，重新制成原材料的建筑材料，如钢材、铜材、铝材、玻璃等

	可再利用材料
	在不改变材料形态的情况下直接重复使用的建筑材料，如旧砖、旧木料、旧门窗等

	利废建材
	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废弃物掺量不低于30%



第二章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计算
2.1 材料统计范围
本说明统计范围为项目主要建筑材料，包括：
	材料类别
	具体材料

	结构材料
	钢筋、型钢、混凝土（不含水泥、砂石）

	装饰材料
	铝合金型材、玻璃、钢材、铜材

	保温材料
	岩棉板（可回收）

	其他金属
	电缆铜芯、金属管道


2.2 材料用量统计
2.2.1 可再循环材料用量统计
	材料名称
	用量（吨）
	可再循环率
	折算循环材料用量（吨）
	备注

	钢筋
	85.6
	100%
	85.6
	结构用钢

	型钢
	12.4
	100%
	12.4
	钢结构构件

	铝合金型材
	4.8
	100%
	4.8
	幕墙、门窗

	铜材（电缆、管材）
	0.6
	100%
	0.6
	电气、给排水

	玻璃
	3.2
	100%
	3.2
	幕墙、门窗

	岩棉板
	2.1
	80%
	1.68
	保温材料

	合计
	108.7
	—
	108.28
	—


2.2.2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统计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未使用旧砖、旧木料等可再利用材料，可再利用材料用量为0。
2.2.3 建筑材料总用量统计
	材料类别
	用量（吨）
	备注

	混凝土（不含水泥、砂石）
	486.0
	C30、C40、C60混凝土

	钢筋
	85.6
	结构用钢

	型钢
	12.4
	钢结构构件

	砌体材料
	38.5
	加气混凝土砌块

	铝合金型材
	4.8
	幕墙、门窗

	玻璃
	3.2
	幕墙、门窗

	铜材
	0.6
	电气、给排水

	岩棉板
	2.1
	保温材料

	装饰板材
	6.5
	石膏板、矿棉板

	地面材料
	5.8
	地砖、地板

	涂料
	1.2
	乳胶漆

	其他
	12.3
	五金、洁具等

	合计
	659.0
	—


2.3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计算
text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 = (可再循环材料折算用量 +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 / 建筑材料总用量 × 100%
计算：
text
可再循环材料折算用量 = 108.28 吨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 = 0 吨
建筑材料总用量 = 659.0 吨

比例 = (108.28 + 0) / 659.0 × 100% = 16.43%
2.4 结论
本项目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为 16.43%，大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的 15%，满足得分要求。

第三章 利废建材选用及废弃物掺量说明
3.1 利废建材选用清单
本项目选用以下两种利废建材，每种占同类建材用量比例均不低于30%：
	序号
	利废建材名称
	废弃物种类
	废弃物掺量
	同类建材
	占同类建材比例

	1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
	建筑废弃物（废混凝土、废砖）
	≥50%
	砌体材料
	65%

	2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
	工业废弃物（粉煤灰）
	≥30%
	砌体材料
	35%


3.2 利废建材一：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
3.2.1 产品概述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是以建筑废弃物（废混凝土、废砖、废砂浆）为原料，经破碎、筛分、清洗后制成再生骨料，与水泥、粉煤灰等材料混合，经压制、养护而成的墙体材料。
3.2.2 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产品型号
	390×190×190mm（主砌块）

	强度等级
	MU5.0 / MU7.5

	干密度
	≤1000 kg/m³

	导热系数
	≤0.25 W/(m·K)

	废弃物种类
	建筑废弃物（废混凝土、废砖）

	废弃物掺量
	≥50%

	执行标准
	GB/T 15229-2011


3.2.3 废弃物掺量证明
	废弃物类型
	掺量比例
	来源
	说明

	废混凝土再生骨料
	35%
	建筑拆除废弃物
	经破碎、筛分处理

	废砖再生骨料
	15%
	建筑拆除废弃物
	经破碎、筛分处理

	废弃物总掺量
	≥50%
	—
	符合利废建材要求


3.2.4 同类建材用量及比例
	项目
	用量

	本项目砌体材料总用量
	38.5 吨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用量
	25.0 吨

	占同类建材比例
	65%



3.3 利废建材二：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
3.3.1 产品概述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是以粉煤灰、石灰、水泥、石膏等为原料，经配料、浇注、发气、切割、蒸压养护而成的轻质多孔墙体材料。
3.3.2 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产品型号
	600×200×100/200mm

	强度等级
	A3.5 / A5.0

	干密度
	B05 / B06级

	导热系数
	≤0.16 W/(m·K)

	废弃物种类
	工业废弃物（粉煤灰）

	废弃物掺量
	≥30%

	执行标准
	GB/T 11968-2020


3.3.3 废弃物掺量证明
	废弃物类型
	掺量比例
	来源
	说明

	粉煤灰
	≥30%
	燃煤电厂
	Ⅱ级粉煤灰，符合GB/T 1596

	废弃物总掺量
	≥30%
	—
	符合利废建材要求


3.3.4 同类建材用量及比例
	项目
	用量

	本项目砌体材料总用量
	38.5 吨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用量
	13.5 吨

	占同类建材比例
	35%



第四章 废弃物掺量技术证明
4.1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废弃物掺量证明
4.1.1 原材料配比
	原材料
	掺量比例
	废弃物类型

	废混凝土再生骨料
	35%
	建筑废弃物

	废砖再生骨料
	15%
	建筑废弃物

	水泥
	15%
	—

	粉煤灰
	10%
	工业废弃物

	石灰
	5%
	—

	水
	20%
	—

	废弃物总掺量
	60%
	—


4.1.2 废弃物来源说明
· 废混凝土：来自嘉兴市城市更新项目拆除建筑，经分类收集、破碎、筛分后制成再生骨料
· 废砖：来自嘉兴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经清理、破碎后制成再生骨料
4.1.3 第三方检测报告
（附检测报告编号：XXXX-2025-XXX）
· 废弃物掺量：62%（检测值）
· 强度等级：MU7.5
· 放射性：符合GB 6566要求
4.2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废弃物掺量证明
4.2.1 原材料配比
	原材料
	掺量比例
	废弃物类型

	粉煤灰
	32%
	工业废弃物

	石灰
	18%
	—

	水泥
	15%
	—

	石膏
	5%
	—

	铝粉
	0.05%
	—

	水
	29.95%
	—

	废弃物总掺量
	32%
	—


4.2.2 废弃物来源说明
· 粉煤灰：来自嘉兴电厂，Ⅱ级粉煤灰，符合GB/T 1596标准要求
4.2.3 第三方检测报告
（附检测报告编号：XXXX-2025-XXX）
· 废弃物掺量：31.5%（检测值）
· 强度等级：A3.5
· 干密度：B05级

第五章 同类建材用量比例计算
5.1 砌体材料分类
本项目砌体材料总用量为38.5吨，其中：
	利废建材名称
	用量（吨）
	占砌体材料总量比例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
	25.0
	65%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
	13.5
	35%

	合计
	38.5
	100%


5.2 利废建材占同类建材比例验证
	利废建材
	占同类建材比例
	标准要求
	判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
	65%
	≥30%
	√ 满足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
	35%
	≥30%
	√ 满足


结论：两种利废建材占同类建材（砌体材料）的用量比例均超过30%，满足绿色建筑评价要求。

第六章 利废建材应用汇总
6.1 应用部位
	利废建材
	应用部位
	用量（吨）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
	非承重内隔墙
	25.0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
	外墙填充墙、内隔墙
	13.5


6.2 环境效益
	效益指标
	数值
	说明

	消纳建筑废弃物
	约12.5吨
	废混凝土、废砖

	消纳工业废弃物
	约4.3吨
	粉煤灰

	减少天然资源消耗
	约16.8吨
	天然砂石、粘土

	减少CO₂排放
	约8.5吨
	相比传统材料



第七章 结论
7.1 可再循环/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
	项目
	计算值
	标准要求
	判定

	可再循环材料折算用量
	108.28 吨
	—
	—

	建筑材料总用量
	659.0 吨
	—
	—

	用量比例
	16.43%
	≥15%
	√ 满足


7.2 利废建材选用
	序号
	利废建材名称
	废弃物掺量
	占同类建材比例
	判定

	1
	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
	≥50%
	65%
	√ 满足

	2
	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
	≥30%
	35%
	√ 满足


7.3 综合评价
本项目：
1. 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达到16.43%，高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的15%；
2. 选用两种利废建材：再生骨料混凝土砌块（废弃物掺量≥50%）、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废弃物掺量≥30%）；
3. 两种利废建材占同类建材（砌体材料）的用量比例分别为65%和35%，均高于标准要求的30%。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利废建材应用方面完全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第7.2.7条的相关要求。

